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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：公司的销售和安装业务是发生在不同月份的两项

销售行为，一种是销售货物行为，另一种是销售劳务行为；两

项销售行为的款项是分别向 B公司和 C公司两家单位收取

的；公司的这两项销售行为能分别核算，应分别交纳增值税和

营业税两种税。

该公司应纳的增值税=200 000伊17%=34 000（元）

该公司应纳的营业税=50 000伊5%=2 500（元）

例 2：某公司是生产销售电梯的一般纳税人。2010年 5月

向甲公司销售电梯，取得不含税收入 500 000元，同时负责为

其安装，取得不含税劳务收入 80 000元。

分析：公司的销售和安装业务发生在同一项销售行为中；

两项业务的款项只向甲公司一家单位收取；公司属于从事货

物生产的企业，因此对此项行为只征收一种税，即增值税。

该公司应纳的增值税=（500 000+80 000）伊17%=98 600

（元）

四、其他问题说明

第一，纳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，应当分别核算应税劳

务的营业额和货物的销售额，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

税，货物销售额不缴纳营业税；未分别核算的，由主管税务

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：淤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，

销售自产货物的行为；于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

情形。

第二，纳税人兼营免税、减税项目的，应当单独核算免税、

减税项目的营业额；未单独核算营业额的，不得免税、减税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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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个人购买房地产过程中的纳税筹划

1. 筹划原理。国家在个人购房方面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

如下：淤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，且该住房属于家庭（成员范围

包括购房人、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）唯一住房的，减半征收契

税；对个人购买 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，且该住房属于家

庭唯一住房的，减按 1%税率征收契税。于土地使用权交换，交

换价格不相等的，由多付货币、实物、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

利益的一方缴纳税款；交换价格相等的，免征契税。

2. 案例。

（1）面积优惠筹划案例。

例 1：上海市民张先生为改善居住条件，欲购买一套住房。

已知该住房位于上海市内环线和外环线之间，单价 9 000元/平

方米，建筑面积（包括车位在内，车位约 15平方米）150平方

米，装修费 100000元，包括装修费在内的房产价值为 1 450 000

元，并且张先生会在出售已有家庭唯一住房后再购买此房。上

海市契税税率为 3%。

案例分析：已知上海市普通住房标准为：单套建筑面积

140平方米以下，内环线以内总价 245万元/套、内环线和外

环线之间 140万元/套、外环线以外 98万元/套以下，五层以

上（含五层）的多高层住房，以及不足五层的老式公寓、新式里

弄、旧式里弄等。若进行纳税筹划，即将车位与住房分开购买，

并与装修公司协商，将装修费用直接支付给装修公司，则张先

生欲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为 135平方米（小于 140平方米），房

屋价格为 1 215 000元，满足上海市普通住房标准。

筹划前，张先生购房的应纳税额（契税）=1 450 000伊3%=

43 500（元）。

筹划后，张先生购房的应纳税额（契税）=1 215 000伊1.5%

=18 225（元）。

通过对比可知，纳税筹划不仅减少了张先生所购房屋的

计税额，使装修费用及车库部分免缴契税，而且降低了税率，

筹划后比筹划前节税 25 275元（43 500-18 225）。

（2）以房换房案例。

例 2：张先生拥有一套 80平方米的住房，市场价格 400 000

元，张先生为改善居住条件，欲出售此房并购买一套 120平方

米的新房，市场价格 600 000元。城镇职工王先生没有住房，

正好想购买一套 8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。

案例分析：若进行纳税筹划，张先生与王先生通过朋友介

绍认识，并达成协议，王先生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下 120平方米

的新房子，然后与张先生进行房屋交换。假设该地区规定的契

税税率为 4%。

筹划前，张先生购房的应纳税额（契税）=600 000伊4%=

24 000（元），王先生购房的应纳税额（契税）=40 000伊1%=

4 000（元），二人共缴税 28 000元（24 000+4 000）。

筹划后，张先生购房的应纳税额（契税）=（600 000-400 000）

伊4%=8 000（元），王先生购房的应纳税额（契税）=600 000伊2%

=12 000（元），二人共缴税 20 000元（8 000+12 000）。

通过对比可知，在支出相同的情况下，张先生与王先生二

人合力买房比分别买房共节税 8 000元（28 000-20 000），即

张先生补给王先生其多缴纳的税款 8 000元（12 000-4 000）

后，张先生本身可节税 8 000元（24 000-8 000-8 000）。若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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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售房环节，通过换房方式购房还能减轻营业税、城建税和

教育费附加、土地增值税（国家规定：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

住用房地产的，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，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）、

个人所得税等税负。因此，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，个人可尽量

考虑用换房代替直接购房。同时，若王先生需要对房屋进行装

修，还可在交换前进行装修，增加房屋的价值，进一步缩小两

套房屋之间的价差，从而使节税效果更明显。

二、个人出租房地产过程中的纳税筹划

1. 筹划原理。按照税法规定，个人在出租房地产过程中

涉及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、城建税、教育费附加、房产税、个

人所得税等。国家在个人租房方面的主要税收优惠如下：

（1）对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减按 10%的税率征收个

人所得税（规定为 20%）。对个人出租、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

同，免征印花税。对个人出租住房，不区分用途，在 3%税率的

基础上减半征收营业税，按 4%的税率征收房产税，免征城镇

土地使用税。

（2）在确定财产租赁的应纳税所得额时，纳税人在出租财

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和教育费附加，可持完税（缴款）凭证，从

其财产租赁收入中扣除。准予扣除的项目除规定的费用和有

关税费外，还包括能够提供有效、准确凭证，证明由纳税人负

担的该出租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。允许扣除的修缮费用，

以每次 800元为限。一次扣除不完的，准予在下一次继续扣

除，直到扣完为止。

2. 案例。

（1）起征点的筹划案例。

例 3：张先生 2009年 10月将自己的住房出租一年，一次

性收取全年的租金。假设当地政府营业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

额 2 000元。

案例分析：

第一种情况，年租金为 23 880元、月租金为 1 990元时，

张先生的应纳税情况：

应纳印花税=0（元）

每月应纳营业税=0（元）

每月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0（元）

每月应纳房产税=1 990伊4%=79.6（元）

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1 990-800）伊10%=119（元）

租赁期内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合计=（79.6+119）伊12=

2 383.2（元）

租赁期内的税后收入=23 880-2 383.2=21 496.8（元）

第二种情况，年租金为 24 000元、月租金为 2 000元时，

张先生的应纳税情况：

应纳印花税=0（元）

每月应纳营业税=2 000伊1.5%=30（元）

每月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30伊（7%+3%）=3（元）

每月应纳房产税=2 000伊4%=80（元）

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2 000-800-30-3-80）伊10%=

108.7（元）

租赁期内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合计=（30+3+80+108.7）伊

12=2 660.4（元）

租赁期内的税后收入=24 000-2 660.4=21 339.6（元）

通过对比可知，虽然从表面上看月租金为 1 990元比月

租金为 2 000元每月少取得租金 10元，但由于 1 990元未达

到起征点,张先生无需缴纳营业税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，其

应纳税额也相应减少，从而月租金为 1 990元时张先生多取

得税后收入 157.2元（21 496.8-21 339.6）。可见，在房屋租赁

的过程中，并不是租金越高，出租人取得的实际税后收入越

多。即存在这样的无效空间，当租金高于起征点时，实际税后

收入却少于比起征点低的租金额下的收入。

（2）装修时间的筹划案例。

例 4：张先生准备于下月初将杭州的一套空闲的房子出

租给王先生用于居住，每月租金 3 000元，租期为 10个月（期

满后不再用于出租）。同时，张先生还计划对该房屋进行修缮，

工期在 1个月以内，估计装修费用为 6 000元。

案例分析：

第一种情况，若房屋出租期满后装修，出租期内张先生应

纳税额和收入情况为：

每月应纳营业税=3 000伊1.5%=45（元）

每月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45伊（7%+3%）=4.5（元）

每月应纳房产税=3 000伊4%=120（元）

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3 000-45-4.5-120-800）伊10%=

203.05（元）

每月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合计=45+4.5+120+203.05=

372.55（元）

每月税后收入=3 000-372.55=2 627.45（元）

10个月的应纳税合计=372.55伊10=3 725.5（元）

10个月的税后收入=2 627.45伊10=26 274.5（元）

第二种情况，若立即对房屋进行装修，出租期内张先生应

纳税额和收入情况为：

前 7个月每月应纳营业税=3 000伊1.5%=45（元）

前 7个月每月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45伊（7%+3%）

=4.5（元）

前 7个月每月应纳房产税=3 000伊4%=120（元）

前 7 个月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3 000-45-4.5-120-

800-800）伊10%=123.05（元）

前 7 个月每月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合计=45+4.5+120+

123.05=292.55（元）

前 7个月每月税后收入=3 000-292.55=2 707.45（元）

第 8个月应纳营业税=3 000伊1.5%=45（元）

第 8个月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45伊（7%+3%）=4.5（元）

第 8个月应纳房产税=3 000伊4%=120（元）

第 8 个月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3 000-45-4.5-120-800-

400）伊10%=163.05（元）

第 8个月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合计=45+4.5+120+163.05=

332.55（元）

第 8个月税后收入=3 000-332.55=2 667.45（元）

第 9、10两个月每月应纳营业税=3 000伊1.5%=45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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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、10两个月每月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45伊（7%

+3%）=4.5（元）

第 9、10两个月每月应纳房产税=3 000伊4%=120（元）

第 9、10 两个月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3 000-45-4.5-

120-800）伊10%=203.05（元）

第 9、10两个月每月应缴纳的各种税金合计=45+4.5+

120+203.05=372.55（元）

第 9、10两个月每月税后收入=3 000-372.55=2 627.45（元）

10 个月的应纳税合计=292.55伊7+332.55+372.55伊2=

3 125.5（元）

10个月的税后收入=3 000伊10-3 125.5=26 874.5（元）

通过对比可知，张先生立即装修比出租结束后装修节税

600 元（3 725.5-3 125.5），即多取得税后收入 600 元。但如

果该房屋今后还用于出租，装修费用可以在以后继续扣除。

因此，当个人只是临时性出租房屋时，若出租的房屋需要

装修，在不影响出租的前提下，应把房屋装修工作尽量安

排在出租结束前，这样可对修缮费用进行抵扣，以达到节税

的效果。

三、个人出售房地产过程中的纳税筹划

1. 筹划原理。按照税法规定，个人在出售房地产的过程

中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、营业税、城建税、

教育费附加、个人所得税等。国家在个人售房方面的主要税收

优惠政策如下：淤个人将购买不足 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全

额征收营业税；个人将购买超过 5年（含 5年）的非普通住房

对外销售的，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

征收营业税；个人将购买超过 5年（含 5年）的普通住房对外

销售的，免征营业税。于个人转让自用达 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

的家庭居住用房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盂自 2008

年 11月 1日起，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。同

时对个人销售普通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。

2. 案例。

（1）投资置业期优惠案例。

例 5：张先生于 2009年 1月 31日购买了一套 100平方

米的普通住宅，买价为 600 000 元（包括相关费用），后欲以

720 000元的价格出售（暂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）。

案例分析：

第一种情况，2014年 1月 31日前出售，张先生的应纳税

情况为：

应纳营业税=720 000伊5%=36 000（元）

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36 000伊（7%+3%）=3 600（元）

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720 000-600 000-36 000-3 600）伊20%

=16 080（元）

应纳税合计=36 000+3 600+16 080=55 680（元）

税后收入=720 000-600 000-55 680=64 320（元）

第二种情况，2014年 1月 31日后出售，张先生的应纳税

情况为：

应纳营业税=0（元）

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0（元）

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720 000-600 000）伊20%=24 000（元）

应纳税合计=24 000（元）

税后收入=720 000-600 000-24 000=96 000（元）

倘若张先生 2014年 1月 31日后出售的是唯一家庭居住

用房，则张先生的应纳税额为零，税后收入为 120 000元。

通过对比可知，若张先生在 2014年 1月 31日后出售其

普通住宅，比之前出售节税 31 680元（55 680-24 000）。而若

张先生在 2014年1月 31日后出售的住房是其唯一的家庭居

住用房，根据现有优惠条件，张先生因售房产生的应纳税额为

零，比 2014年 1月 31日后出售非唯一家庭居住用房多取得

税后售房收入 24 000元（120 000-96 000）。因此，个人在出售

房产前，应尽量把房产持有 5年以上，这样在出售房产时可享

受到营业税、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，进而也减少了城建税

和教育费附加的应纳税额，而且房产价值越大，节税效果越

明显。

（2）住宅类型优惠案例。

例 6：张先生于 2009年购买了一套 180平方米的非普通

住宅，买价为 760 000元；王先生在 2009年购入两套 90平方

米的普通住宅，每套房产价格为 380 000元。假设若干年后张

先生的非普通住宅和王先生的两套普通住宅同时以 880 000

元的价格出售。

案例分析：

根据规定，个人将购买不足 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全额

征收营业税。因此个人出售的购买不足 5年的住房，不论是普

通住宅还是非普通住宅，个人的应纳税情况相同，故本例仅对

出售的房屋购买超过 5年的情况进行分析。

第一种情况，购房 5年后出售房产，张先生的应纳税情

况为：

应纳营业税=（880 000-760 000）伊5%=6 000（元）

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6 000伊（7%+3%）=600（元）

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880 000-760 000-6 000-600）伊20%=

22 680（元）

应纳税合计=6 000+600+22 680=29 280（元）

税后收入=880 000-760 000-29 280=90 720（元）

第二种情况，购房 5年后出售房产，王先生的应纳税情

况为：

应纳营业税=0（元）

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0（元）

应纳个人所得税=（880 000-7 600 000）伊20%=24 000（元）

应纳税合计=24 000（元）

税后收入=880 000-760 000-24 000=96 000（元）

通过对比可知，若所购房屋在 5年后出售，虽然张先生的

非普通住宅和王先生的两套普通住宅买价和卖价均相同，但

张先生售房产生的应纳税额比王先生多出 5 280元（29 280-

24 000），即王先生比张先生多取得税后售房收入 5 280元。因

此，个人在购置房产时，一定要充分考虑住宅类型，选择普通

住宅通常会比选择非普通住宅享受的税收优惠更多，而且税

收优惠带来的好处会随着房产的持有时间呈正向变化。茵


